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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 109 年大武山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種子型計畫徵件要點 

壹、 計畫說明 

國立屏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具體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以「在地連結」

與「人才培育」為核心，引導本校師生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結

合人文關懷與科技導入，協助解決區域問題，善盡社會責任，特進行本

校大武山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種子型計畫徵件作業，以期促進在地產學人

才培育，並創新城鄉、產業及文化之發展。 

貳、 計畫目的 

本計畫旨在鼓勵本校師生落實社會責任，藉由教師帶領學生串聯跨領域、

跨團隊及跨校能量，同時結合地方政府及產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

社區文化之創新發展，進而增進新世代人才的在地認同，激發在地就業

或創業意念，具體採取實踐行動，以活絡地方成長動能與促成區域創新。 

參、 補助對象：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 

肆、 計畫期程：109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三年期計畫。 

伍、 計畫補助重點議題 

計畫補助之六大重點議題，分別為： 

一、 在地關懷 

二、 永續環境 

三、 產業鏈結與經濟永續 

四、 健康促進與食品安全 

五、 文化永續 

六、 其他社會實踐 

各項議題分別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下簡稱 SDGs）之第 1 至第

16 項目標（表 1），由計畫提案教師依據計畫主軸及重點工作，擇定所

屬議題研提計畫內容與預期成果，相關工作規劃應能呼應場域議題及

建立在地社群共識，並具備長程發展目標與永續推動機制。每件申請

計畫應由六大重點議題中選擇 1 個主題，並至多挑選 3 項 SDGs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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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學特色類計畫議題項目、涵蓋範圍、相對應 SDGs 目標 

議題項目 涵蓋範圍 相對應 SDGs 目標 

在地關懷 
弱勢照顧、優質教育、數位
學伴、非營利幼兒園等。 

1.消除貧窮  

4.優質教育  

10.減少不平等 

永續環境 

防災、地層下陷、極端氣候、
水資源枯竭、水下及陸上生
物保育等。 

6.乾淨用水及衛生 

7.可負擔及乾淨能源  

13.氣候行動  

14.水下生物  

15.陸地生物 

產業鏈結與 

經濟永續 

產業發展、就業及人口提升、
糧食永續等。 

2.零飢餓  

8.合宜工作與經濟成長  

9.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  

12.負責任的消費及生產 

健康促進與 

食品安全 

長期照護、食品安全、國中
小學營養午餐、銀髮族全方
位健康促進等。 

3.良好健康與福祉 

文化永續 

文化保存、本土文化推廣、
文資保存與修復、原住民族
文化、多元文化等。 

11.永續城市及社區 

其他社會實踐 
其他具社會實踐意涵之特色
議題 

5.性別平等  

16.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 

陸、 提案資格 

計畫提案團隊成員至少一人曾擔任中央部會、法人團體或產企業委託或補

助計畫之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上述計畫須為在學校立案之

計畫，應符合在地實踐精神，具教學、研究性質，並契合大學社會責任精神

及提案計畫主題。 

柒、補助原則： 

一、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同一會計年度以補助一案為原則，於其他年度向本

中心申請之補助計畫尚未結案者，不得再次提出申請。 

二、每件計畫至多補助新台幣 200 萬元/年。補助件數與金額依據當年度本

校本案核定補助總金額及計畫提案內容進行調整。 

三、提案計畫若獲教育部等政府單位補助執行則本校不再重複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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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計畫申請 

一、 申請時程 

自校內公告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止。 

二、 申請方式 

（一）申請團隊需至本校大武山社會實踐暨永續發展中心「相關辦法」專區

下載徵件計畫書格式，中心網站 http://www.usr.nptu.edu.tw/ 。 

（二）108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前，計畫團隊需提供計畫書電

子檔至本中心信箱，中心信箱 dcsesd@mail.nptu.edu.tw。 

玖、審查作業：由本校大武山社會實踐暨永續發展中心遴聘領域專家學者組

成審查小組並進行審查。 

拾、計畫管理 

(一)計畫執行期間大武山社會實踐暨永續發展中心將定期管控。 

(二)團隊執行計畫經評估成效不彰者，學校得扣減、停止補助或追回補助經

費。 

(三)補助團隊需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相關計畫書內容擅寫及參與本中心

辦理之活動，如計畫成果展、分享說明會等。 

拾壹、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一)補助經費項目以業務費為原則，項目須依本校及補助單位之會計制度

相關規定編列，不得編列計畫主持費、研究設備費與國外差旅費。 

(二)人事費編列額度不得超過總補助經費百分之五十，人員任用須依據本

校「計畫約用人員約用及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三)計畫經費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增加，且不得展期及保留。 

拾貳、計畫結案：計畫主持人需於當年度 12 月 1 日前完成經費結報，計畫

結束後 1 個月內繳交結案報告，並通過審查後計畫始為結案。 

拾參、計畫窗口：本校大武山社會實踐暨永續發展中心張喬博經理，校內分

機 14106，電子信箱 cpchang@mail.nptu.edu.tw。 

 


